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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國立嘉義大學農業生物科技學系（簡稱本系）依據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辦法與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規定，為使學生專業理論與實務相結合，增進實務工作經驗，並促進產學合作，以培養學術及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，以達到學以致用目的，特訂定「農業生物科技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」。
2、 本系大學部學生得於在學期間，在本系經認可之校外相關單位進行為期至多80小時為原則之校外實習，採記1學分，成績及格方得選修學分。
3、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，須（可）由本系當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之授課教師(以下簡稱授課教師)或自行與各校外相關單位洽商安排，按期前往實習。
4、 授課教師得於學生實習期間不定期訪視所屬學生至少1次（含）以上，並和實習單位聯絡與討論，以瞭解學生實習狀況，協助學生解決在專業知識及適應上之問題，並做成訪視紀錄（如附件一）。
5、 實習學生應遵守實習機關規定，不得遲到、早退或擅自離開實習場所，須服從實習指導專家指導。
6、 學生實習期間如因事或因病無法參加實習，須向該單位辦理請假手續。
7、 本系學生應於報到當日檢送「國立嘉義大學農業生物科技學系校外學生實習成績考核表」（如附件二）予實習單位部門主管考核學生實習成績。學生校外實習成績按出勤情況20分、實習技術及工作表現40分及實習報告40 分，合計100分。
8、 出勤情況20分、實習技術及工作表現40分，由實習單位負責考核。
9、 學生實習期間需填寫「國立嘉義大學農業生物科技學系學生校外實習週報表」（附件三），由學生按日填寫，於每週末送交實習指導人員核閱簽章。
10、 實習完成後一個月內需撰寫「學生校外實習心得報告」（附件四），連同考核表、實習週報表繳交於授課教師評分，並彙整實習單位考核表結算校外實習總成績。
11、 學生未參加校外實習，或實習時間不足、實習提前終止者，需依規定自行退選、停修「校外實習」選修課，如未於規定時限內辦理完成者，該科分數為0分計算。
12、 本系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，並應負擔保險費用。如學生未於本系作業時程內確定實習單位、實習時程，或未參加本系實習行前說明會而逾時者，須由學生自行投保意外險。並於實習報到前一個月，須完成合約書簽訂及個別實習計畫書，並完成校外實習申請。
13、 實習學生一切之膳宿旅費、雜費等，除實習機關另有規定者外，均由學生自行負擔。
14、 本系認可之校外相關單位包括：
1. 學校以外之農業及生技相關研究單位。
2. 經政府登記在案，與農業及生技相關單位之公私營單位。
15、 實習合作機構評估：本系應於實習前，進行實習機構評估，並將評估結果送所屬之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，通過後始可進行媒合、簽訂實習合約、制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等後續作業，並於實習開始前完成前述作業。第一次合作機構，應進行實地評估；第二年若繼續合作，亦需進行紙本資料或視訊評估工作。
16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報請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公布實施。

